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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研究院： 

为保障恢复线下教学后实验室教学与科研工作顺利开展，根

据学校疫情防控最新要求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实验室安全工作 

1.各单位要始终把实验室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层层压实安全责

任，形成“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”，严防发生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。 

2.8月 26日之前完成实验室安全全面自查工作。一般问题及

时解决，重大隐患限期整改，切实做到人员落实、任务落实、责

任落实。根据自查情况补缺补漏，及时堵塞安全漏洞，强化安全

措施，制定完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。 

3.新生入学后要组织讲好实验室安全教育第一课，抓住新生

入学的关键时机，开展师生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，进一步提升师

生安全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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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做好实验室疫情防控工作 

4.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验室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。严

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坚持“人”“物”“环境”同防，多病

共防。 

5.本科教学实验室 9月 2日之前原则上不开放（如因疫情形

势变化调整，将另行通知）。 

6.科研实验室（含实验室区域内的教师工作室、研究生工作

室）限制性开放，严格控制同一时间、同一实验室内人数。 

7.实验室师生做好个人防护，佩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实验室定

期通风。注意身体状况变化，落实“四早”措施。 

8.做好运行实验室内部消杀工作，每天对物体表面及地面 

进行消毒，并做好消杀记录。实验室地面可用含有效氯浓度为

500mg/L的消毒剂拖拭，作用 30分钟后再用清水拖拭干净。 

9.实验室应如实做好《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室工作台账》，悬

挂在实验室入口显眼处，并保存至少 1个月。 

三、有序安排实验室教学与科研工作 

10.各学院根据学校恢复线下教学时间安排，做好秋季学期

实验教学二次排课工作。任课教师与实验课教师要充分沟通，实

验教学计划要与理论课程进度科学衔接，确保实验项目正常有序

开出。 

11.各实验中心须全面了解本中心教师授课内容和授课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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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对无法及时返校的学生做好预案，充分利用国家级、省级、

校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校内外线上资源，通过虚拟仿真、

视频录制等远程方式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活动。 

12.本科教学实验室 9 月 2 日之前做好实验室环境卫生及实

验仪器设备的整理工作，全面检查相关实验设施，调试校对实验

仪器设备，做好实验低值易耗品的储备工作。 

 

附件：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室工作台账 

 

 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22年 8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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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单位名称：      房间地址：  楼    室     安全责任人：

 

注：1.每隔 3-4小时应打开门窗通风 1次，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，请记录通风时间；

门窗常开的实验室记录“常开”，不记录时间。 

    2.门把手、指纹头等公共部位应消杀到位，并记录消杀时间。 

    3.在实验室期间如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应立即拨打校医院电话 22690120 或

6160120排查。 

日期 
进入 

时间 

离开 

时间 
姓名 班级 

体温 

（℃） 
通风时间 消杀时间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  月  日        


